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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23/2419号条例

2023年 10月 18日

关于有机宠物食品标签

欧盟议会与欧盟理事会，

根据《欧盟运作条约》（TFEU），特别是其第 43(2)条，

考虑到欧盟委员会的提案，

在将立法草案送交各国议会后，

参考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意见，

依照普通立法程序通过，

鉴于：

（1）为响应共同农业政策（CAP）目标（保障农民公平收入、满足社会对食品与健康的需求），

消费者对有机产品需求的增长为宠物食品行业扩展及有机生产农民收入提升提供了机遇。宠物

食品行业可为《欧洲绿色协议》目标作出贡献。本条例引入的新标签措施及统一使用欧盟有机

生产标识，将促进该行业发展——既服务于关注产品有机成分的消费者，亦可通过有机副产品

增值创造机会。因此，宠物食品行业可助力实现欧盟委员会《2021年 4月 19日有机生产发展行

动计划》中提出的“至 2030年增加欧盟有机农业用地”目标。

《欧盟议会与理事会第 2018/848号条例》规定了有机生产及产品标签规则，适用于食用动物饲

料与宠物食品。根据该条例，非有机农业成分可被授权用于所有有机饲料，但若饲料中非全部

农业成分为有机，则不得在销售名称中使用“有机”相关术语，且不得标注欧盟有机标识。因此，

终端消费者无法直接获知产品是否符合有机生产规则。

（3）根据《第 2018/848号条例》附件 III 第 2.1.2点，操作者知悉复合饲料中有机、转换期及

非有机成分的比例。但零售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饲料（如宠物食品）中，若含部分有机农业

成分，当前无信息提供规则。非有机农业成分的存在对宠物食品尤为重要。终端消费者应被充

分告知含混合有机/非有机农业成分的宠物食品的构成，以增强消费者信心并促进公平竞争。

（4）在《第 2018/848号条例》实施前，根据《欧委会第 889/2008号条例》第 95(5)条，部分成

员国已制定国家规则或认可私人标准，允许在宠物食品销售名称中使用“有机”术语（当产品

中至少 95%的农业成分按重量计为有机时），与有机加工食品规则一致。

（5）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市场一致性与透明度，并激励使用有机成分，应在特定条件下允许

在宠物食品销售名称及成分表中标注“有机”生产。欧盟层面对有机宠物食品的标签规则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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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规则一致（因两者均主要面向终端消费者零售）。

（6）因此，本条例应作为《第 2018/848号条例》第 2(5)条所指的“其他特定欧盟市场投放法律”，

规定宠物食品标签要求。由于宠物食品属特定动物饲料，《第 2018/848号条例》中关于生产、

认证、控制、销售及与第三国贸易的条款仍适用。

（7）通过销售名称及成分表中的“有机”术语以及欧盟有机标识，向消费者传递产品符合有机

规则的信息。为便于识别合规性，所有符合《第 2018/848号条例》及本条例的预包装宠物食品

（欧盟境内生产）必须标注欧盟有机标识（与《第 2018/848号条例》第 32(1)(b)条对预包装食

品的要求一致）。

（8）为促进宠物食品行业发展，需制定关于有机宠物食品标签、“有机”术语使用及欧盟有机

标识的特殊规定。若产品主要成分为狩猎或渔业来源且其他农业成分为有机，亦应制定特殊标

签规则以便消费者识别有机成分。

（9）因 2022年 1月 1日后某些必要农业成分（如提高适口性或营养价值的饲料原料及添加剂）

的有机形式供应受限，操作者仍依据国家规则或私人标准标注宠物食品。因此，应允许在 2022

年 1月 1日至本条例生效期间依《第 889/2008号条例》第 95(5)条认可的国家规则或私人标准标

注的有机宠物食品在库存耗尽前继续销售。

（10）应为预包装宠物食品使用欧盟有机标识的义务设定延迟适用日期，以便操作者充分准备

新标签要求。

（11）因本条例目标（统一有机宠物食品标签规则）无法由成员国充分实现，而欧盟层面更高

效，故欧盟依《欧盟条约》第 5 条“辅助性原则”采取措施。依“比例原则”，本条例未超出

实现目标之必要限度。

通过本条例：

第一条

主题事项

1. 本条例规定依《第 2018/848号条例》有机饲料生产规则生产的宠物食品的标签要求。

2. 本条例构成《第 2018/848号条例》第 2(5)条所指的“其他特定欧盟市场投放法律”。

第二条

定义

1、“宠物食品”：指《第 2018/848号条例》第 3(46)条定义的饲料，且符合《欧洲议会与

理事会第 767/2009号条例》第 3(2)(f)条“宠物”定义。

2、“预包装宠物食品”：指以单一包装形式向终端消费者提供的宠物食品，其包装在销售

前已封装（完全或部分），且内容物未经开封或更换包装不可更改；不包括按消费者要求现

场包装或为直接销售预包装的宠物食品。



第三条

宠物食品标签中使用“有机”相关术语

1. 宠物食品可使用《第 2018/848号条例》第 30(1)条所指术语：

(a) 在销售名称及成分表中使用，前提：

(i) 符合《第 2018/848号条例》附件 V第五部分的生产规则及第 17(3)条的加工技

术；

(ii) 产品中至少 95%的农业成分（按重量计）为有机。

(b) 仅在成分表中使用，前提：

(i) 有机农业成分占比低于 95%且符合《第 2018/848号条例》；

(ii) 仅使用该条例第 24条授权的饲料添加剂及加工助剂；

(iii) 符合该条例附件 V第五部分第 1.5、2.1、2.2、2.4 点生产规则及第 17(3)条加

工技术。

2. 含狩猎或渔业成分的宠物食品可在销售名称及成分表中使用“有机”术语，前提：

(a) 主要成分为狩猎或渔业产品；

(b) 销售名称中明确该术语与主要成分外的有机成分相关；

(c) 其他农业成分均为有机；

(d) 仅使用第 24条授权的添加剂及加工助剂；

(e) 符合附件 V第五部分第 1.5、2.1、2.2、2.4点生产规则及第 17(3)条加工技术。

3. 成分表中需标明有机成分，“有机”术语仅关联有机成分。

4. 第 1(b)款及第 2款成分表中需标明有机成分占总农业成分的比例。

5. 第 30(1)条术语及第 4款比例说明应与成分表中其他信息颜色、字号及字体一致。

第四条

使用欧盟有机标识

1. 仅符合第 3(1)(a)条条件的宠物食品可在标签、展示及广告中使用《第 2018/848号条例》

第 33条所指的欧盟有机标识。

2. 符合第 3(1)(a)条的预包装宠物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欧盟有机标识。

第五条

过渡措施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0月 30日期间依《第 889/2008号条例》第 95(5)条国家规则或

认可的私人标准标注的有机宠物食品，可在库存耗尽前继续投放市场。



第六条

生效与适用

1. 本条例自欧盟公报公布后第三日生效。

2. 第 4(2)条自 2024年 5月 1日起适用。

3. 本条例整体具约束力，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2023年 10月 18日于斯特拉斯堡

欧洲议会主席

R. METSOLA

欧盟理事会主席

J. M. ALBARES BUENO。


